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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就拓明科技部分原股东向公司赠与事项签署补充协议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拓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明科技”）原股东为了支持公司的长期

稳定发展以及维护公司的股东利益，同意以赠与的形式不可撤消的对公司进行

资金支持，并与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15 日签署了《关于支持北京东土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发展之协议书》、《关于支持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展之协议书

之补充协议》（上述协议统称为“原协议书”）。上述事项详见本公司于 2015年 9

月 18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关于拓明科技原股东拟向公司赠与股票部分收

益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82）。现公司与拓明科技部分原股东

经协商，拟对原协议书中的部分内容予以调整，并于 2017 年 3 月 13 日签署了

《关于支持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展之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本次公司与常青等相关方签署《关于支持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展

之协议书之补充协议》涉及其对公司承诺的调整，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股

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协议各方基本情况 

甲方：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各方统称为“乙方”，以下各方中的每一方称为“乙方成员”。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住所 

1 常青 110108196004****** 北京市西城区二七剧场路

东里新 3 栋 1 门 402 号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住所 

2 宋永清 210202197701****** 大连市西岗区石松街 58 号

2-1 

3 王广善 230103198003****** 哈尔滨市南岗区长江路

130 号 

4 江勇 340822197512****** 杭州市西湖区桃源春居 3

幢 3 单元 402 室 

序号 名称 住所 法定代表人 

5 北京慧智立信科

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石景山区双园路

1 号 1 号楼 214 室 

鹿岩 

 

二、协议主要内容 

1、原协议书中约定：各年度各乙方成员增与给公司的金额=A×(P-41/(1+B))

×60%，P 为当年度该乙方成员应解禁的配发股份首次实际解禁之日之前二十个

交易日（不含解禁日）公司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收盘价的均值。 

现双方同意，在 2017 年度至 2019 年度期间的各年度，将上述赠与金额的

计算公式中的 P的含义调整为：P为当年度该乙方成员应解禁的配发股份的实际

减持的平均价格（减持所获得的全部对价/减持股份数量）。如果该乙方成员减

持股份的价格低于减持当日公司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收盘价的 90%，减持

价格按照减持当日公司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收盘价的 90%计算。 

2、原协议书中约定：各乙方成员同意，在 2016年度至 2019 年度期间的各

年度，各乙方成员应解禁的配发股份分两步进行解禁：首先对当年应解禁的配

发股份中的 50%进行解禁，各乙方成员完成对公司的赠与后，剩余 50%应解禁的

配发股份方可解禁。各乙方成员同意，在 2016年度至 2019年度期间的各年度，

在其应解禁的配发股份首次实际解禁之日起的两个月内完成当年度对公司的赠

与。 

现双方同意，将上述约定调整为：各乙方成员同意，在 2017 年度至 2018

年度期间的各年度，各乙方成员应解禁的配发股份按期一次性解禁。各乙方成

员应在下一年 3月 31日之前完成上述该解禁年度对公司的赠与，如果乙方成员

的当年解禁的配发股份在下一年 3月 20日尚未减持完毕，该部分未减持的股份

视为已减持，该部分股份的减持价格按照该年度其应解禁的配发股份首次实际

解禁之日起至下一年 3月 20日期间东土科技交易日收盘价均价计算。如果乙方



成员未按照上述约定完成当年的赠与，则公司有权延迟解禁该乙方成员下一年

度的应解禁的配发股份至该乙方成员完成当年的赠与。 2019 年度各乙方成员应

解禁的配发股份分两步进行解禁：首先对当年应解禁的配发股份中的 50%进行解

禁，各乙方成员以上述股份对应的赠与金额的 2 倍完成对公司的赠与后，剩余

50%应解禁的配发股份方可解禁。各乙方成员同意， 2019 年度在其应解禁的配

发股份首次实际解禁之日起的 6 个月内完成当年度对公司的赠与；如果在应解

禁的配发股份首次实际解禁之日起的6个月内该乙方成员的首次解禁的50%应解

禁的配发股份尚未完成减持，该部分股份视为已减持，减持价格按照此前该年

度解禁的配发股票实际减持价格的均值计算（减持所获得的全部对价/减持股份

数量）；如果在应解禁的配发股份首次实际解禁之日起的 6个月内该乙方成员未

减持任何股份，则减持价格按照此 6 个月东土科技收盘价均价计算。双方在该

年度应解禁的配发股份全部实际减持完毕后完成赠与金额的多退少补。各年度

各乙方成员之一未履行赠与相关义务的，不影响其他成员的解禁。 

4、自各方签署盖章（对于法人系指签字并盖章，对于自然人系指签字）后

成立，甲方股东大会通过后生效。 

5、各方同意按本次修订后的内容继续履行原协议，原协议中未修订的其他

内容对各方继续有效；各方同意本协议由公司选定的公证处进行公证。 

 

三、对公司的影响  

1、本补充协议的签订及履行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

大影响。若赠与方成员完成赠与，将对公司所有者权益有影响，并对公司长期

稳定发展及维护公司股东利益将产生积极作用。  

2、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

行本协议对上述协议当事人产生依赖性。 

 

四、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及专项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1）公司已将上述事项事先与我们进行了沟通，我们听取了有关人员 的

汇报并审阅了相关材料；  



（2）我们认为常青等北京拓明科技有限公司部分原股东向公司赠与事项签

署补充协议事项是公开、公平、合理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

害中小股东和公司的利益； 

 我们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2、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与常青等相关方签署《关于支持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展

之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事项有利于东土科技的长期稳定发展，对上市公司及全

体股东是公平有利的，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此项交易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由于本次事项涉及其对公司承诺的调整，我们同意将《关于

就拓明科技部分原股东向公司赠与事项签署补充协议》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监事会意见 

全体监事同意本次公司与常青等相关方签署《关于支持北京东土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发展之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事项，该事项有利于东土科技的长期稳定

发展，对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有利的，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此项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的相关

规定。因此，同意公司与常青等相关方签署《关于支持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发展之协议书之补充协议》，由于本次事项涉及其对公司承诺的调整，我

们同意将《关于就拓明科技部分原股东向公司赠与事项签署补充协议的议案》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风险提示 

本协议的签订及履行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 

1、《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关于支持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展之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3月13日 




